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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意识形态治理的内在逻辑及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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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意识形态治理理念的提出与运用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对

新时代意识形态治理的把握要求揭示其内在逻辑。如果说理论权威与制度权威的形塑是意识

形态治理核心思路的双重表征，意识形态秩序的维系需以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为支撑，资本主

义、流动的网络空间和信息化媒介是影响意识形态稳定性的时代因素。理论权威与制度权威需

相互配合、相互调适，以影响社会意识形态的秩序。澄清“制度从属论”“思想自由论”“制度

不变论”以及“制度庸俗论”的多层认识误区，则是辩证把握意识形态治理内在张力的必然要

求，阐明这些观念误区以便以科学的思维安置好理论权威和制度权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对思

想上层建筑与政治上层建筑价值立场上的一致性、作用机制上的贯通性、着力方向上的共同性

的系统阐释，提供了意识形态治理理论权威与制度权威有机统一的根本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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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以来我国在意

识形态建设诸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推动意识

形态领域形势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转变。这

些成就的取得源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得

益于以意识形态治理理念指导国家意识形态建

设。解码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成功之道，要求

深刻把握新时代意识形态治理的内在逻辑。

一、理论权威与制度权威：新时代
意识形态治理核心理路的双重表征

（一）意识形态秩序的维系需以意识形态权

威为支撑

任何一种组织形式都是一种秩序安排，秩

序的生成源于一定的权力支撑，而秩序的稳固

离不开必要的权威基础。恩格斯在驳斥反权威

主义者意图在现存社会状态下消灭一切权威的

荒谬想法时，通过例举社会大生产的有序分工、

机器大工业的有序生产以及革命胜利后政权的

巩固都需要权威的必备保障，揭示了权威的内

涵及其与权力和秩序的内在关系。他指出：“权

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

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联合活动、互

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错综复杂化，正在到处取

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

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1]（P335）

权威本身暗含着权力的底蕴，权威之所以

能够出场，之所以具备贯彻特定意志的力量，在

于背后权力的强制性保障，一定的权力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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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秩序的来源。从另一维度看，权威还意味

着服从，权威因而构成一种秩序得以维系的基

础，在此意义上，权威是一种被普遍认可的合

法性权力。概言之，权威的本质是沟通贯彻权

力的主体的意志与自觉承认此种权力的接受者

的意志的有效中介，它表征的是接受主体对实

施主体推行的权力及其合法性的积极承认和认

同，也即，权威是对权力力量的自觉服从。在此

意义上，权威的形成与作用发挥一定是各方共

识的结果，能不能取得共识，决定了权威有没

有效力、有多大效力。而权威效力的程度又决

定了秩序平衡的效果，权威在秩序的塑造与维

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如亨廷顿所指

出的：“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可能

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

上限制权威。”[2]（P6）

“意识形态权威实现意识形态秩序”是国

家意识形态建设理念必须遵循的基本逻辑。所

谓意识形态秩序，指的是活跃于意识形态领域

的不同价值立场的意识形态在重大的公共性

问题上持有必要的价值共识和价值取向，以及

建立在此基础之上而形成的各意识形态之间和

谐有序的相处状态。意识形态秩序的打造依赖

于国家与社会当中各方权力主体的思想共识与

价值共识，而共识意味着对意识形态秩序的肯

定与接受，意味着对国家意识形态权威地位的

认同。这说明，只有具有权威地位的国家意识

形态，才具备形塑良好意识形态秩序的现实条

件。那么，应当如何理解国家意识形态权威？结

合权威所具有的对权力服从的意涵，可知国家

意识形态权威指的是对国家意识形态在意识

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以及推动国家意识形态

出场并维系其主导地位的国家权力力量的承认

和服从。这意味着，权力主体不仅要打造系统

的意识形态来表达利益诉求，而且还要形塑一

整套的制度规则来确保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

（二）影响意识形态秩序稳定性的时代因素

既然意识形态秩序的良好生态依赖于国家

意识形态权威的持续性葆有，那么，造成意识

形态秩序不稳定性因素的增加，势必要求国家

意识形态权威塑造理路的与时俱进。从大的历

史背景看，社会多元利益主体的兴起以及随之

产生的各种价值取向相异的社会意识形态，深

刻改变着意识形态领域的秩序格局。从纵向来

看，社会阶层的分化甚至在某些方面的对立会

折射到意识形态领域中来，不同的阶层因利益

所得与利益诉求的不同，对代表其利益的意识

形态需求也不同。从横向来看，不同行业、地域

的社会利益群体都可能产生自己的意识形态，

即便尚未产生，他们也会选择符合其利益诉求

的既有的社会意识形态来表达意愿，而这些社

会意识形态相互之间存在矛盾甚至冲突在所难

免。当然，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与国家主导意识

形态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复杂，一些极端社会意

识形态从来就没停止过对主导意识形态的攻击

和诘难，而政治立场较为平和的社会意识形态

也与主导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张力，上述情况表

明，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受到冲击，对

多种意识形态有效引领整合式微的情况下，既

有的意识形态秩序存在分裂和崩塌的风险。

如果说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思想交流与

交锋是左右意识形态秩序的最大变量，那么，

三类物质性力量的强势介入更加剧了理顺不同

意识形态之间思想关系与价值关系的难度。其

一，从异质性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影响来看，最

大程度地实现自我增殖和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

逻辑已成为消解国家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观

念吸引力的重要因素。例如，资本逻辑通过制造

“虚假需要”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广泛散播

个人主义与拜金主义的价值理念，宣扬娱乐至

死和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不断蚕食着人的自

由自觉的主体意识。齐泽克不无深刻地指出这

种恋物癖幻觉的实质，即“意识形态不是用来

掩饰事物的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是用来结构我

们的社会现实的（无意识）幻象”。[3]（P30）其二，

从意识形态活动的场域来看，缺场的网络空间

的流动特质与意识形态秩序的相对稳定性要求

相悖。所谓缺场的网络空间，指的是社会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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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群体在隐匿身份和实际存在形式的情况下，

参与了不受地方性条件和制度规定限制的网络

活动而形成的网络空间。[4]（P65）缺场的网络空间

的存在无疑为部分社会意识形态的杂音宣泄提

供了新的场域。其三，从意识形态的现代传播

来看，信息化时代的媒介已成为意识形态调控

社会微观权力系统不可或缺的力量。汤普森认

为，大众传播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延伸和拓

展了支撑统治关系的有意义的象征形式（文化

形态的意识形态）的覆盖范围，在此意义上，现

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分析必须把大众传播的性

质与影响放在核心位置。[5]（P273）

（三）理论权威与制度权威的新时代出场

可以看出，影响意识形态秩序的社会历史

环境的变更，必然要求国家意识形态权威形塑

理念的及时调适，即以理论权威与制度权威的

相互配合与相互补充合力完成。所谓理论权威，

指的是各社会意识形态在与国家意识形态交流

交融交锋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国家意识形

态凝聚社会思想共识和价值共识能力的肯定和

认同。在这里，“肯定”意味着对国家意识形态

不持有排斥的态度，而“认同”意味着愿意以国

家意识形态倡导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为实

践遵循。就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的互

动关系而言，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为了理顺

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国家意识形态

介入到价值立场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争

论当中，提供符合各方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要

求的第三种方案，引导争论的双方朝积极的方

向努力；二是国家意识形态作为协商对话的一

方主体与社会意识形态展开互动，在各方关心

问题的解惑和解决中凸显“主义”的引领力量。

所谓制度权威，指的是各社会意识形态对

国家所制定的、用以维持意识形态秩序良好生

态的一系列规范性法律规则的自觉服从。在这

里，制度权威对于国家意识形态权威的建设至

少有三大功能。其一，有效的制度能够矫治资

本、网络和媒介对国家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思想

和价值观念的消解现象，即通过规范社会意识

形态的“出格”行为，落实意识形态秩序基本稳

定的底线要求。其二，制度还可以为不同意识

形态之间的交流建构起公平规范的对话机制，

逐步消除暴力语言和道德绑架等极端的言说方

式，促进相互理解乃至合作。其三，“一个制度

要运行起来，必须与社会成员进行互动，了解他

们的需求，并做出相应的回应”，[6]（P93）这意味

着，在制度的创设中尽可能地兼顾各种意识形

态的合理诉求，为各种社会意识形态表达自身

需求提供一套程序化、法治化的规范化渠道，

将有助于国家意识形态思想共识与价值共识凝

聚能力的提升。

二、理论权威与制度权威内在
张力的表现形态及可能产生的认识
误区

以理论权威与制度权威的相互配合来构筑

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是新时代意识形态治

理的核心理路。然而，两种权威并不天然地成

为一个整体，二者之间存在理论张力与实践张

力。对这些内在张力的非辩证把握容易陷入“制

度从属论”“思想自由论”“制度不变论”以及

“制度庸俗论”的认识误区之中，阐明这些误区

生成的观念根源，有利于以科学的思维安置好

理论权威与制度权威的关系，更充分地发挥二

者相辅相成的国家意识形态权威塑造功用。

（一）“制度从属论”

从理论权威与制度权威在国家意识形态

权威塑造中的地位来说，观念性力量的强化固

然居于主要矛盾位置，但也不能把制度权威仅

仅视为理论权威的“附加产品”，以“制度从属

论”淡化制度权威的存在意义。从本体层面来

说，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调节不同利益群体利益

关系的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其最为核心的着力

方向是强化观念层面的思想回应现实、价值引

导现实的能力，理论权威的打造在整个意识形

态建设体系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但是，如果从

价值论的视角来考察，制度权威在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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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理论权威形成和落地的先决条件，在宽

泛意义上可以认为“思想和意识形态是很重要

的，制度在决定它们有多大的重要性时起主要

作用”[7]（P149）。制度权威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

的价值，根源在于意识形态活动的思想生态已

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资本逻辑的蔓延、网

络空间的延展以及媒介力量的扩张的历史条件

下，获取人心的思想观念力量的凝聚路径更新

必须要求制度的介入。正如汤普森所指出的，

现代社会文化形态的意识形态，即“象征形式

的生产、构建或使用，以及象征形式被接收它们

的主体的解释，都典型地包罗着各自规则、规

章或常规惯例的应用”[5]（P150）。这深刻表明，理

论权威的确立需要必备的制度权威的辅佐和帮

助。实际上，制度能够规避某些物质性力量对

意识形态领域的越界干涉而保持意识形态领域

秩序的基本平稳，能够通过明确各意识形态之

间的议事章程和权利义务使得思想论争更加规

范化，同时，制度对所有社会意识形态及其背后

的权力力量的平等适用原则也会彰显国家意识

形态所倡导的公正价值观。由此可见，绝不能认

为制度可有可无，制度权威无关紧要。

（二）“思想自由论”

从理论权威与制度权威在具体实践中的分

寸把握来说，应当鼓励社会成员在有关法律和

规章允许的条件下积极参与到意识形态思想共

识和价值共识的讨论和凝聚当中，但也要警惕

打着“思想自由”的幌子把合法的制度管控替

换为“制度压制”的误导性言论。在这里，对制

度“管控”与制度“压制”不同本质的区分是回

击“思想自由论”的关键。制度“压制”，指的是

用强力的方式禁止不同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声音

的出现，以迫使社会成员非自愿地认可国家意

识形态的绝对权威地位。马克思在批判普鲁士

的书报检查制度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制度“压

制”的意识形态包装策略、存续策略与价值指

向。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承诺不阻碍人们之间

的交流以探讨真理、不限制思想人士的合法言

论、不干涉书籍的自由流通，质言之，制度“压

制”俨然成了思想自由的必要保障。然而，当检

查令遭遇社会成员的诘难而被迫让步时，它就

牺牲人（指的是法律的执行人员）这个工具，而

保全事物本身，即制度。[8]（P109）这样就会转移从

表面看问题的公众的注意力，而虚伪自由主义

的手法通常来说总是这样的。马克思进一步指

出了这种“自由”的“压制”本性，“一片灰色就

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

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

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

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

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

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适的表现；精

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枝

黑色的花朵”。[8]（P111）由此可见，制度“压制”不

是要确立制度权威，而是推行制度权威主义。

与制度“压制”的本质全然不同，制度“管

控”的基本逻辑是通过必要的管理手段对干扰

意识形态秩序塑造的因素的控制，来营造不同

意识形态之间开展理性交流的良好生态，并在

此基础上寻求最广泛的思想共识和价值共识。

这标记了“管控”与“压制”的两点区别。在价

值取向上，“管控”的目的也是确立国家意识形

态的权威地位，但这种目的的达成不是牺牲社

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来满足统治集团的特殊利

益，不是把人当作历史的工具，而是以最广泛

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的最大程度满足为价值基

点，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现实的人是

自身的出发点和归宿的理论逻辑。在实践运作

上，“管控”不是如“压制”一般剥夺社会成员

的意识形态建设表达权和参与权，而是在制度

约束下预防物质力量的越界行为、明确社会成

员的权利边界，并积极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加入

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中来。就此而言，“管

控”具有控制与服务两大功能，“控制”的目的

是为了更好地凝心聚力，以服务共同利益的最

大化，进而形塑和巩固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威地

位。总之，加强意识形态控制是任何一个政权

维护自身统治所必须做的事情，否则就是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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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但又不能简单地采取阻隔反对声音的权威

主义旧路，而应该灵活地将法治、管理等手段吸

纳到权威中来。[9]（P12）

（三）“制度不变论”

从理论权威的易变性特征与制度权威的

稳定性特征来说，制度的更新往往滞后于思想

的变化，制度权威的现时确立不代表它可以一

劳永逸地维持下去，制度本身也有一个限度问

题。换言之，制度之于国家意识形态权威并不

总是发挥积极作用，因而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

以避免陷入“制度不变论”的窠臼当中。在理论

逻辑层面，从国家意识形态权威遭遇挑战及其

回应的过程来看，首先是意识形态舆论场短期

内频繁出现了攻击国家意识形态的新的异质性

言论，或者是旧有的思想沉渣在特定的社会热

点问题的刺激下，借助新的话语包装形式再次

登场，使得国家意识形态既有的理论辩护能力

有所式微，理论权威受到挑战；进而意识形态

主管部门一方面以思想的再创新来回应、批判

和引导新的异质性言论，一方面甄选出与国家

意识形态政治立场完全相悖、对政权合法性意

图釜底抽薪的思想言论，以及为这些言论提供

物质支持的背后力量；最后，以新增的难题为焦

点，检视已有制度在应对层面的漏洞和不足，在

承继原有制度合理性的基础上增设富有针对性

与实效性的创新性制度，以再次夯实国家意识

形态的制度权威。上述过程表明，制度的更新

往往落后于思想的变化，而思想的不断变化必

然要求打破“制度不变论”的迷思。

在历史逻辑层面，当代中国社会思想领域

的复杂态势给传统既反对“左”又反对右的理

论权威保持经验提出了改进升级的时代任务，

因而抵制“左”和“右”的传统制度设计也应

及时调适创新，制度权威在思想极其复杂背景

下的稳定性正变得愈发“脆弱”。作为社会阶层

分化、利益分化与主观阶级认同矛盾的反映，

中国社会涌现了新自由主义、新“左派”、民主

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权威

主义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然而，传统区分

“左”和“右”的标准已不能完全适应上述社

会思潮的分析。“左”和“右”的判准有三个维

度：一是在社会发展路线上，“超越”当前历史

阶段视为“左”，“落后”则视为“右”；二是在

对待国家发展路线的态度上，反对改革创新的

视为“左”，主张“西化”的视为“右”；三是在

社会结构性矛盾的解决思路上，“保守”的视为

“左”，“激进”的则是“右”。通常来说，人们

习惯以对待改革创新的态度来区分不同社会思

潮的政治取向，这一依据可以适用于绝大多数

思潮。但是，新权威主义既不反对改革创新，也

不倡导“西化”，如果依据其在社会变革上的渐

进思路的保守性特征而简单地贴上“左”的标

签，则会打击社会成员参与共同问题讨论的积

极性。这表明，制度应该规范什么、引导什么、

提倡什么，正被急速变化的社会思潮及其错综

复杂的关系所规定，制度权威只能保持动态的

稳定，而这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度的

精准创新来维持。

（四）“制度庸俗论”

从理论权威的“主义”辩护功能与制度权

威的“问题”规避功能来说，创设制度的目的是

为了规避反对“主义”的极端思想言论和价值

观念向社会公共空间的渗透，是为了保障国家

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有序地展开交流，因

而问题的制度约束是由“主义”的需要决定的，

“脱离‘主义’来谈‘问题’，会因为缺乏政治大

局观而陷入盲目”，从而滑向“制度庸俗论”。

在功能层面，制度说到底是为了解决意识形态

秩序遭遇的问题而产生的，针对问题的不同类

别、表现形式以及作用机制，可以在微观上创设

出适用于不同情况的制度，以便充分发挥制度

维持意识形态秩序的工具性价值。但是，在性

质层面，指导制度形塑的理论思维、价值取向却

是由思想性的“主义”决定的。一方面，国家意

识形态所蕴涵的理论思维尽管不能直接参与到

具体制度的形塑中来，但却可以为制度的设计

提供思维方式的指导；另一方面，科学有效的

制度必须首先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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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10]（P274）各种具体制度不能仅仅专注于问

题的解决，也要把公正的价值取向贯彻进制度

的创设过程、融汇进制度的呈现形态之中。邓小

平曾经指出：“我们忙于事务，不注意学习，容易

陷入庸俗的事务主义中去。不注意学习，忙于事

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11]（P316）借此来分析意

识形态制度权威，如果只是关注于制度工具性

价值的实现而忽视制度本身的价值性诉求，那

么，就会陷入到制度制造的“事务主义”中去而

导致制度的“庸俗化”，而制度的“庸俗化”潜

存着割裂理论权威与制度权威的风险。其实，制

度本身的工具性价值不是没有限度的，意识形

态领域新情况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经济基础历

史变化的反映，例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

景下，制度不可能把资本完全隔离在意识形态

领域之外。因此，在拒绝制度“庸俗化”的同时，

更加强化理论权威对资本力量的引导功能。

三、理论权威与制度权威辩证
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

上述分析表明，理论权威与制度权威在合

力形塑国家意识形态权威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同

层面的内在张力，而要实现对这些张力的辩证

把握、规避可能产生的认识误区，需要在更深

的层面寻找两者关系辩证统一的理论依据。在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框架内，表征观念性力量的

理论权威与表征物质性力量的制度权威二者之

间的关系，在本源意义上可以还原为思想上层

建筑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对思想

上层建筑与政治上层建筑关系的把握，又应当

从抽象与具体两个向度展开分析。

（一）思想上层建筑与政治上层建筑具有

价值立场上的一致性

在抽象层面，政治上层建筑的内涵指的是

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构成社会政治结

构的各种要素的总称，政治上层建筑与思想上

层建筑呈现相辅相成的存在关系。历史唯物主

义认为，“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

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

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

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

说明”。[12]（P447）社会经济结构以共同的价值立

场把政治上层建筑与思想上层建筑联结起来。

所谓共同的价值立场，指的是维系特定社会经

济结构下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获取的长期性，

如恩格斯所言，“迄今存在过的联合体，不论是

自然地形成的，或者是人为地造成的，实质上都

是为经济目的服务的，但是这些目的被意识形

态的附带物掩饰和遮盖了”，[1]（P544）而掩饰与遮

盖的策略是通过国家制度、法的体系、各个不同

领域的意识形态观念的独立性的历史外观，来

迷惑大多数人。[18]共同的价值立场意味着二者

之间价值取向的可通约性，正是这种可通约性

内在地要求二者彼此之间相互扶持。一方面，思

想上层建筑蕴涵的思想性要素能够为政治上层

建筑的创制、修正与完善提供前瞻性的指导，并

把控后者的发展方向，以避免二者之间价值立

场相悖的情况出现；另一方面，由于从个人的物

质生活方式中所产生的国家同时具有统治意志

的形式，因而政治上层建筑能够为意识形态的

社会推广与传播提供必备的物质力量支持，任何

意识形态的落地都离不开必要的制度依托。进

一步而言，一种政治上层建筑能否实在有效地

推动普遍利益的实现，不仅会影响社会公众对

它本身以及它所蕴涵的价值取向的评价，而且会

把这种对价值取向的评价传递至对意识形态的

评价。[13]（P658）这意味着，政治上层建筑是评判意

识形态社会公信力、增进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

重要手段。正是在此意义上，恩格斯指出“国家

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

面前”[14]（P307）。

（二）思想上层建筑与政治上层建筑具有

作用机制上的贯通性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政治上

层建筑的外延起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围绕

国家政权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

例如，《共产党宣言》中就有“无产阶级，现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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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

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15]（P42）的

提法。同时，列宁也从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

即政治法律制度的角度论及政治上层建筑，他

认为“政治民主仅仅是资本主义之上的上层建

筑的可能的形式之一”[16]（P22）。其二，包括政权

机关、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等国家机器。在

《法兰西内战》中, 马克思同时在国家制度与国

家机器的意义上使用过政治上层建筑这一概

念，即“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

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僚机构、教会和

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

原则建立的——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当时

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

力武器。……18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

这些过去时代的残余都扫除干净，这样就从社

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

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1]（P151）。在这两种政治

上层建筑中，制度属性的政治上层建筑直接关

涉国家意识形态权威塑造的成效。

对于国家意识形态权威的形塑而言，将思

想上层建筑的力量与围绕意识形态而创设的

政治上层建筑的力量融合起 来，符 合国家意

识形态建设的理论逻辑。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

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

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

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

想。”[17]（P551）在这里，国家意识形态权威的形

塑呈现出两重逻辑：既要求社会成员对“生产

什么”，即生产的思想观念积极认可；也要求社

会成员对“如何分配”，即构成分配机制的相

关制度自觉服从。对于国家意识形态而言，不

借助思想的观念性力量与制度的物质性力量的

合力，它就无法确立自身的权威地位。反过来

讲，对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言，同时在

思想的生产和分配层面表现权力力量、灌注权

力意志，是展现其统治地位的必要表征。如阿

尔都塞所言：“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在掌握政

权的同时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在这套机器

中行使其领导权的话，那么它的政权就不会持

久。”[18]（P338）在这层意义上可以认为，意识形态

是以理论形态表现出来的政治活动的企图，但

却并非纯粹理论的思辨，而是需要借助于政治

制度和政治实践活动来最终实现并在这一实现

过程中完整表现其自身的观念和信仰体系。[26]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在承

继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核心思想的基础上，为

理论权威与制度权威的统一提供了新的理论佐

证。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物质的存在，因

为“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存在于某种机器当中，

存在于这种机器的实践或各种实践当中。这种

存在就是物质的存在”[18]（P356）。之所以称其为

“机器”，因为它最主要的功能是生产内蕴着

统治阶级意志的各种仪式性、规则性制度。这

些制度嵌入到主体重复性的行为实践当中，在

把个体唤询为主体的过程中实现意识形态功

能的落地。“仅就单个的主体(某个个人)而言，

他所信仰的观念具有一种物质的存在，因为他

的观念就是他的物质的行为，这些行为嵌入物

质的实践，这些实践受到物质的仪式的支配，

而这些仪式本身又是由物质的意识形态机器

来规定的——这个主体的观念就是从这些机

器里产生出来的。”[18]（P359）“意识形态国家机

器”理论实际是对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宏观思

路与实践机制的深刻揭示，国家意识形态权威

的形塑需要借助于“机器”生产的、蕴涵着统

治阶级思想意志的各种制度性规范来完成，其

精神实质也是发挥理论权威与制度权威的合力

作用，只不过在阿尔都塞那里，他更强调和凸

显了制度这一物质性通道的作用。

（三）思想上层建筑与政治上层建筑具有

着力方向上的共同性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意识形态的出场源于

特定利益集团与全社会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

这决定了意识形态的本质是反映和调节不同利

益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价值观体系。特殊利益

与共同利益之间矛盾的历史性存在，决定了意

识形态不得不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说成是社会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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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不得不以普遍性的形式包

装自身的特殊利益，即意识形态只有在普遍形

式中才能实现自身。这对统一形塑理论权威与

制度权威的启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二者都需

要把社会利益关系的规范与协调作为现实的逻

辑起点，既要在思想上提供社会利益多元性和

差异性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又要为控制和矫正

利益的过度差距提供可行的思路供给；既要客

观反映不同利益群体合法合理的利益诉求，也

要给予非理性不合法的利益以必要的批判和引

导。利益调节的根本目的，是把各种社会利益矛

盾控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避免因社会矛盾转

化为社会冲突而引发的国家意识形态权威存续

的社会群众基础的瓦解。另一方面，意识形态

实现自身的普遍形式逻辑要求理论权威与制度

权威的打造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核

心的价值立场，在思想层面宣告中国共产党没

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并且始终以社会成员共同

关切的共同利益作为理论攻坚与制度创新的前

提遵循，既在形式上彰显思想与制度的公共性

特征，也在内容上真实地推动共同利益的最大

程度拓展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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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er Logic and Unity of Ideologic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JIA Pengfei

Abstract: The proposal and application of ideological governance concepts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The grasp of ideologic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requires revealing its inherent logic. If the shaping of theoretical authority and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is the du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core idea of ideological governance, then clarifying the multiple 
cognitive misunderstandings of “institutional subordinationism”, “freedom of thought”, “institutional 
invariance” and “institutional vulgarity” i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dialectically grasping the internal 
tension of ideological governance. The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m on the consistency of value 
positions, the coherence of functional mechanisms, and the commonality of focus directions betwee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uperstructure provides the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organic unity of 
ideological governance theory authority and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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